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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医改﹝2016﹞4号
关于印发《玉溪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限价
采购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工作组，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

    《玉溪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限价采购结算管理办法》已经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第三次领导小组会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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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溪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2016年6月7日

玉溪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限价
采购结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配送工作，根据《玉溪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联合限价采购实施意见（试行）》、《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配送管理与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结算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玉溪市各级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公立医院、药品配送企业。
第三条  为满足临床用药需求，方便药品配送企业组织货源，原则上各公立医院每周一次向玉溪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医保中心”）药品结算管理平台申报药品采购计划，急救、急用药品按需可随时申报采购。
第四条  市医保中心收集、汇总医疗机构药品采购计划，每周二前完成上周医疗机构上报的计划审核，按确标品种向配送企业分流采购计划。联合限价采购城市确定的药品品种由生产企业委托“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配送企业信息库”中的药品配送企业配送。
第五条  配送企业在药品结算管理平台上查询医院确认的审核采购计划清单，按时按质按量组织配送并及时在药品结算管理平台上填写药品发货信息。随货同行单要注明医院名称、药品名称、剂型、规格、数量、价格、批号、产家等信息，随货同行单一式两份，医院、供货企业各执一份。
第六条  医院验收药品入库后，在随货同行单签字盖章，一份本单位留存，一份交供货企业。医院必须在收到随货同行单24小时内，在药品结算管理平台上做确认信息。
第七条  配送企业根据医院确认的药品到货信息，在药品结算管理平台生成账单，提交给医院在药品管理结算平台上进行确认。
第八条  医院次月5日前将上月药品采购汇总表报送与其签订医保服务协议的医保中心，医保中心核对无误后，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配送企业与医院之间的药款结算。

第九条  医院要及时报送药品采购汇总表，不按时报送的，将不予支付当月医疗费用，待药款费用核算清后，再行支付。
第十条  配送企业的药款从当期医保中心应支付给医院的医疗费用中清算抵扣,当期医疗费用不够抵扣时，从次月起依次抵扣。通过往来款核算。
第十一条  药品配送企业要及时根据采购计划组织供货，保障医院正常用药，对违反《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配送管理与考核办法》相关规定的，市医保中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医保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开展药品集中联合限价采购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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